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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6月12日

（2016）浙0602民催26号
申请人重庆长越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遗失付款

行为中国工商银行绍兴分行营业部营业室、出票人为
绍兴宏强印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县中凯贸易有
限 公 司 、票 面 金 额 为 10 万 元 、汇 票 号 码 为
1020005224213463、出票日期为2016年4月7日、汇票
到期日为2016年10月7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至2016年10月22日，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511号

金增祥：本院受理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
分行诉你、被告绍兴市欣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起诉状副
本等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简转普裁
定书、外网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25
日上午9：40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684号

楼玉娇、陈舸、楼炳炎、顾文娟：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越城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8日15
时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1民初5115号

浙江弘发建设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邓军诉浙
江弘发建设实业有限公司聘用合同争议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6）浙0681民初5115号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14日下午14：
5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1民破52号

本院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
行的申请，于2016年5月27日裁定受理瑞安市金科
废旧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 2016 年 6 月 1 日指定温州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地址：温州市鹿城区锦江路458号深
蓝大厦15楼；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陈志刚；办
公电话：0577-88065951；手机：13605779779）为金科
公司管理人。金科公司债权人应于 2016 年 7 月 11
日前，向管理人温州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讼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科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
定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下午 2 时 30 分在瑞安市人民
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金科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2375号

蔡贤祥、黄芬妹：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蔡贤祥、黄芬妹追偿权纠纷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2016）浙0303民初2375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16年9月20日上午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藤民初字第93号

陈江龙：本院受理的原告郑雪春与温州市金丕针
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及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鹿藤
民初字第9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人的人数提出相应的副本份
数，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24号

华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温岭华富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温岭舒美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岭
川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岭新世纪商业广场有
限公司、温岭东方威尼斯商业广场有限公司、华太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王良财、杨瑞献、徐纪章、王武
奇、荆门正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文清：本院受
理原告李智博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02民初124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
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26号

华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温岭华富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温岭舒美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岭
川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岭新世纪商业广场有
限公司、温岭东方威尼斯商业广场有限公司、华太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王良财、杨瑞献、徐纪章、王武
奇、荆门正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文清：本院受
理原告金敏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02民初126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东
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25号

华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温岭华富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温岭舒美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岭川耕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岭新世纪商业广场有限公
司、温岭东方威尼斯商业广场有限公司、华太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王良财、杨瑞献、徐纪章、王武奇、荆门正
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文清：本院受理原告郑定
飞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302民初125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藤商初字第466号

邵福明、王文化：本院受理的原告金彩岳与你们
及卢向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鹿藤商初字第466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相应的副本份数，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578号

林成义、高陈敏：本院受理李景文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主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578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在6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
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089号

温州万鑫寄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韦秀杰诉你单
位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主式无法向你单位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
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
第 1089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 60
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313号

温州富华亚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余
永义诉你单位定金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单位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5）温鹿
西商初字第 1313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在6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永商初字第685号

周婷如：本院受理原告周国苍与被告胡广、周婷
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永商初字第
6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文内容如下：

限被告胡广、周婷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共同偿还原告周国苍借款 200 万元及利息（利息
截止 2015 年 11 月 27 日为 192 万元，从 2015 年 11 月
28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38160元，由被告胡广、周婷如共同
负担。本判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318号

沈天才：本院受理原告王金泉诉被告远东阀门集
团有限公司、沈天才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组成
告知书、简转普裁定书、鉴定意见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2016年8
月11日8：30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若遇法定节假日，
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1602号

林显晖、余志兰：本院受理原告徐明杰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材料。原告请求判令你们连带偿还借款
140000元、承担诉讼费。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861号

绍兴叶鹰纺化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善亿安
非织造布有限公司与被告绍兴叶鹰纺化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原告提供的证据复印件、开庭传票、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判
令：1、被告支付货款37643.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民终551号

姚晟：本院受理上诉人陈芳与被上诉人曹敏铭、
姚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外网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1302号

张丽莉、陈华平：本院受理原告刘中立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
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限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康山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1095号

姚樟红、俞献娥：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湖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与被告湖州信达
塑化有限公司、湖州天恩塑业有限公司、浙江嘉晨建
设有限公司、杨伟民、金红、杨伦启、王建宏、杨秀玉、
姚樟红、俞献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502民初
10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367号

胡华芳、汪爱星、王应堂、周秋梅：本院受理的原
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与被告胡华芳、汪
爱星、王应堂、周秋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
知手册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975号

黄峰：本院受理原告吴道建、陈庆杰、陈庆节与
你与被告浙江法斯特电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本案定于2016年9月21日13时30分在本院
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040号

倪建平：本院受理原告顾晨晨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及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手 册（民
事）。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4685号

盛涛：本院受理原告汪国勇诉被告盛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02 民初 4685 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陈威：本院受理原告董谷鹏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点4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496号

陈国刚：原告钱军诉被告陈国刚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02
民初4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6041号

宗淑珍、陈德良：本院受理原告熊建国与被告宗淑

珍、陈德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782民初60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6043号

宗淑珍、陈德良：本院受理原告陈国军与被告宗淑
珍、陈德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782民初60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4847号

缙云县远洋工业有限公司、赵如阳、陈云秋：原告
义乌市港苗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缙云县远洋工业有
限公司、赵如阳、陈云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被告缙云县远洋工业有限公司、赵如阳、陈
云秋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被告缙云县远洋工业有限公司、赵如
阳、陈云秋送达本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4847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缙云县远洋工业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范苗工贸
有限公司煤款514800元，并赔偿违约损失（从2015年
7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
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赵如阳、陈云
秋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
费4474元（已减半），由被告缙云县远洋工业有限公
司、赵如阳、陈云秋共同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催23号

申请人张家港市星球电力通信有限公司因遗失
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
规 定 ，现 予 以 公 告 。 该 票 据 记 载 ：（票 号 为 ：
3130005137744112，出票日期为2015年12月16日，票
据金额100000元，出票人为浙江丽蓉针织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江阴市广业纺织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6月15日）。利害关系人应于60日内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催22号

申请人东阳市卓瑞通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因
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219 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
号为：4020005126774250，出票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
21 日，票据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为义乌市七多
服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义乌市三叶制衣有限公
司，汇票到期日为 2016 年 4 月 21 日）。利害关系
人应于 60 日内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银行承兑
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6864号

任宝珍：本院受理的（2016）浙 0782 民初 06864
号原告周响诉被告任宝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方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公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和三十日。本案由代理审判员余芹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郑欢欢、楼忠民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6
年 9 月 13 日 9 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进行审
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
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03558号

徐忠群：本院受理的（2016）浙 0782 民初 03558
号原告龚建建诉徐忠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方
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公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
三十日。本案由代理审判员余芹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郑欢欢、楼忠民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9
月 13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进行审
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
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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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权行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

借款人名称

奉化市恒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华贸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金宏针织有限公司

象山五洲建设公司

宁波金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虞富士针织有限公司

甬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昆隆毛绒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新纶化纤有限公司

宁波日月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02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甬奉化SX2014201 甬奉化DK2015012 甬奉化DK2014215 甬奉化展期DK2015109 甬奉化展期DK2015110

甬八部SX2013096 甬八部SX2015066 甬八部DK2015091 IC7680150218AAIC7680150219AA IC7680150215AA IC7680150214AA IC7680150216AA IC7680150217AA IC7680150212AA IC7680150211AA IC7680150205AA
IC7680150207AA IC7680150208AA IC7680150202AA IC7680150201AA IC7680150200AA IC7680150195AA IC7680150194AA IC7680150204AA IC7680150199AA IC7680150203AA IC7680150193AA IC7680150192AA IC7680150185AA
IC7680150182AA IC7680150183AA IC7680150186AA IC7680150179AA IC7680150187AA IC7680150184AA IC7680150181AA IC7680150188AA IC7680150177AA IC7680150180AA IC7680150157AA IC7680150172AA IC7680150173AA
IC7680150165AA IC7680150163AA IC7680150174AA IC7680150156AA IC7680150144AA IC7680150158AA AB7680150827AA01 IC7680150102AA IC7680150105AA LG768014Z0011AA LG768014Z0010AA

甬象山DK2014077 甬象山展期2015001

甬象山SX2013037 甬象山DK2013106 甬象山展期2014001

甬三江SX2014130 甬三江DK2014242 甬三江DK2014241 甬三江DK2014243

甬江东SX2014050 甬江东DK2014088 甬江东DK2014089

甬鄞州SX2014128 甬鄞州DK2015183 甬鄞州DK2015185 甬鄞州DK2015186 甬鄞州DK2015182 甬鄞州DK2015184 甬鄞州DK2015177 甬鄞州DK2015180 甬鄞州DK2015171 甬鄞州DK2015176 甬鄞州DK2015178 甬鄞州DK2015175 甬鄞州
DK2015168 甬鄞州DK2015170 甬鄞州DK2015169 甬鄞州DK2015174 甬鄞州DK2015181 甬鄞州DK2015179 甬鄞州DK2015173 甬鄞州DK2015172 甬鄞州DK2015141 甬鄞州DK2015139 甬鄞州DK2015140 甬鄞州DK2015142 甬鄞州DK2014182

甬三江SX2014132 甬三江DK2014245 甬三江DK2014244 甬三江DK2014246

甬余姚DK2015045

甬海曙SX2012005 甬海曙DK2013248

本金
19481021.80

49181618.00

16000000.00

49905848.69

46088531.01

7999992.71

77000000.00

9499976.29

12000000.00

2500000.00

289656988.50

担保人

奉化市永兴海绵制品厂、邬黎明

宁波嘉汇华贸进出口有限公司、黄帅高、林芳芳、
陈长风

张永林、张金彩

郑尚友、周爱芬、象山五洲建设公司

宁波科博特钴镍有限公司、宁波璟月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陈韶峰、徐波

浙江虞乐集团有限公司、倪煜旦、周爱仙、马鞍山市正元置业有限公司

浙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国际旅游集团有限
公司、江焰、周慧芬

浙江正元袜业有限公司、尹春芳、单洁珍

浙江新盛锦纶有限公司、杨伯南、熊满珍

宁波哈利斯顿机电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日期为2016年04月26日），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已将其对下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
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0574-87291183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91809，8189181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6月12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02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单位：人民币元


